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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訴訟主、客體與訴訟關係人

總複習《法院之管轄》

事物管轄：

以案件之種類，定管轄第一審之法院。

土地管轄：

以土地之區域，定同級法院管轄之刑事案件。

牽連管轄：

有數個法院管轄之具有相互牽連之多數刑事案件，合併由一

個法院管轄。相牽連案件：

一人犯數罪。

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。

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。

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、湮滅證據、偽證、贓物各

罪。

刑事訴訟法第4條～第7條

問題一

何謂土地管轄、牽連管轄、事物管轄？有何情形，得

使無管轄權之法院有管轄權？

解
ANSWER

土地管轄：

以土地區域劃分同級法院管轄刑事案件之分配，主要係為

被告之利益便宜而設，且係基於現代法治國「法定法官原

則」之要求，避免經由對審判者之操控而控制審判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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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管轄之有無，以起訴時為準，故若起訴後被告變更住

居所，法院之管轄亦不因此改變（刑事訴訟法第5條）。
牽連管轄：

基於訴訟經濟與兼顧被告利益，使具有「相牽連關係」之

「不同一案件」，由其中一管轄法院合併「管轄」或合併

「審判」（刑事訴訟法第6條）。
事物管轄：

即依刑事訴訟法第4條規定，按犯罪之性質定地方法院具第
一審管轄權之謂。定第一審法院行使具體審判權之界限，

亦即定「不同級」法院刑事案件之分配。原則上地方法院

具第一審管轄權；惟刑事訴訟法第4條但書所規定之案件，
高等法院具第一審管轄權，其應自起訴至裁判最終時，均

由上級法院依職權調查。

使無管轄權之法院有管轄權之情形如下：

合併管轄及合併審判：數同級法院或不同級法院之案件

，具有牽連關係，為適合訴訟經濟之要求，及被告之利

益，在固有管轄權之案件，因與他案相牽連，而他案件

尚未繫屬於有管轄權之他法院時，得合併由一法院管轄

，該法院本無管轄權，因而取得相牽連案件之管轄權。

相牽連案件已繫屬於數法院亦同（刑事訴訟法第6條）。
指定管轄：有管轄權之法院經確定裁判為無管轄權，而

無他法院管轄該案件者，由最高法院以裁定指定其管轄

法院（刑事訴訟法第9條）。
移轉管轄：本無管轄權者因移轉管轄而取得管轄權（刑

事訴訟法第10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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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cept
概念補充

法
院
之
管
轄

案件管轄－就案件性質決定管轄（依刑事訴訟法）

法定管轄（法有明文規定，抽象劃分）

同一案件
事物管轄：第4條

管轄競合：第8條
土地管轄：第5條

不同一案件
有相牽連－牽連管轄：第6條、第7條
無相牽連－視個別案件內容定其管轄

裁定管轄（法院依職權的裁定為之，就具體個案判斷）

指定管轄：第9條
移轉管轄：第10條

職務管轄－就法院之職務及組織類型決定管轄（依法院組織

法）

審級管轄（重在法院分級之討論）

土地管轄

問題二

刑事訴訟中所稱之相牽連案件有幾種？試說明之。

解
ANSWER

相牽連案件之範圍及種類（刑事訴訟法第7條）：
一人犯數罪：

即刑法第50條規定，一人犯實質數罪之情形（裁判上數罪
，不具案件單一性）。被告所犯之數罪，法院均須有審判

權，如僅一罪有審判權，則不屬於牽連管轄。

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：

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並不限於數人共同實施犯罪，除共同

正犯外，尚包括教唆犯及幫助犯，但不包括間接正犯，因

間接正犯之被利用人與間接正犯之間欠缺共犯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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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：

即學說上所稱之「同時犯」或「平行犯」，乃無共犯關係

之數人，在同一處所各別實施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而生某一

犯罪結果。同時犯彼此無共犯關係，原應各別對其行為負

責，然因時、日、地相同，而認為係相牽連案件。

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、湮滅證據、偽證、贓物各罪：

此類犯罪均與所犯本罪關係密切，為便利調查及迅速結案

，而認為係相牽連案件。但本罪不限於審理中，如已審理

完畢可由本罪管轄法院管轄（注意：不包括誣告罪）。

Question 題?相關

?何謂「事物管轄」？試述刑事訴訟法有關事物管轄之規定。

總複習《法院之管轄》

競合管轄：

就同一案件，數法院有管轄權時，產生管轄權之衝突。原則上

採優先原則，以先繫屬之法院管轄，例外時得經共同上級法院

裁定由繫屬在後之法院裁判。

刑事訴訟法第8條

問題

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，應由何法院管

轄？其已繫屬而不得為審判之法院，應如何終結其程

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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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　證據法學

總複習《證據之意義及種類》

意義：

所謂證據，乃刑事訴訟程序中用於認定犯罪事實是否真實，

使該犯罪事實達到明瞭之原因（憑藉）；換言之，認定事實

的過程稱作證明，而證據則為證明之手段。

種類：

人證：以人之陳述內容作為證據資料之證據方法。

物證：以物之存在、狀態或文書之意義為證據。

書證：以文書之內容作為證據資料之證據方法。

問題

試闡釋人證、物證、書證之意義。

解
ANSWER

人證、物證及書證，係依證據資料之物理性質及既存狀態區

分：

人證：

以人之陳述內容作為證據資料之證據方法。如被害人之陳

述、被告之陳述、證人之陳述、鑑定人之陳述等。人證之

調查證據方法採用「訊問」、「詢問」及「詰問」之方式

為之。

物證：

係指物之存在、外觀或狀態作為證據資料之證據方法，如

第四章　證據法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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兇器之外觀、贓物之所在、人之身體形狀等、誣告書狀。

物證之調查證據方法，以「提示」、「辨認」、「告以要

旨」等方式為之。

書證：

以文書之意義作為證據資料之證據方法。廣義的書證包括

為證物之文書（如前述之誣告書狀）；狹義之書證稱為「證

據文書」，係以文書之內容作為證據資料之證據方法，如

警訊筆錄、鑑定報告等，書證之調查方法以「向被告宣讀

或告以要旨」、「交付被告閱覽」等方式為之。

總複習《證人》

意義：

在他人訴訟案件中，陳述自己所見所聞具體事實之第三人。

證人之義務：

到場之義務。

具結之義務。

據實陳述之義務。

證人之權利：

拒絕證言權。

得請求法定之日費及旅費。

證人之拒絕陳述與被告之拒絕陳述：

證人之拒絕陳述：傳喚證人之目的，在使證人陳述，為促

使證人陳述，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具結或證言者，依法得

科以新臺幣3萬元以下之罰鍰。
被告之拒絕陳述：為保障人權，改正向來過分重視自白之

證據價值的不正確觀念，防止刑求逼供之弊，應使犯罪嫌

疑人或被告享有緘默權或拒絕陳述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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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　偵查程序與偵查法制

總複習《偵查之機關》

我國現制繼受大陸法制之控訴制度與檢察官制，以檢察官為

偵查主體，負責偵查程序之主導，其下設置檢察事務官、司

法警察（官）等輔助機關。

偵查輔助機關：

司法警察（官）之分類：

一級司法警察官：指刑事訴訟法第229條第1項所規定之
人，一級司法警察官有移送案件之權限。

二級司法警察官：指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1項所規定之
人，二級司法警察官僅有報告該管檢察官之權限，並無

移送案件之權限。

司法警察：即指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1項所規定之人。
刑事訴訟法強調應賦予司法警察人員之調查權、封鎖犯

罪現場權及即時勘察權等規定，以應偵查之需要。

刑事訴訟法第229條、第230條、第231條
檢察事務官：依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3規定，檢察事務官受
檢察官指揮、處理下列事務：

實施搜索、扣押、勘驗或執行拘提。

詢問告訴人、告發人、被告、證人或鑑定人。

襄助檢察官執行其他法院組織法第60條所定之職權。
偵查輔助機關執行職務須注意之問題：

無罪推定原則之適用。

違法蒐集取得證據之排除規定。



新編刑事訴訟法問答總複習暨全真模擬試題184

問題一

試述何為偵查輔助機關之警察機關於執行職務時，必

須注意的問題？

解
ANSWER

無罪推定原則之明文：

在確認有足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的證據前，被告均應受無

罪推定，此即為「無罪推定原則」，也是憲法保障基本人

權的基礎。往昔在逮捕犯罪嫌疑人後，即將其姓名、資料

公布報章媒體上，且要求事實審法院要窮盡調查能事，於

認定被告無法被論罪後才能為被告無罪諭知，恐有未審先

判之虞。因此，刑事訴訟法特於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
明定：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，推定其為無罪。」

將無罪推定原則明文化，導正社會上存有預斷有罪的觀念。

違法蒐集取得證據之排除規定：

違反法定障礙事由，經過時間內不得訊問及夜間不得詢

問之規定而進行訊問或詢問者，該自白及不利陳述，原

則上應禁止使用。

由於被告之「緘默權」、「辯護權」對於犯罪嫌疑人相

當重要，因此，刑事訴訟法第95條明文規定，偵查輔助
機關詢問受拘提逮捕之犯罪嫌疑人時，未履行「緘默

權」、「辯護權」之告知義務時，所取得之自白及不利

陳述者，原則上應禁止使用。

其他有違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，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

利益之均衡維護（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）。
總之，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權以及依據正當法律程序之精

神與規定，被認為是正義的具體化，因此，警察機關及其他

執法機關應本此以執行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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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　107年精選考題

一般警三

問題

甲當街搶奪婦女皮包，被警員Ｐ逮捕並帶往警局。在

警局，Ｐ詢問甲並製作筆錄。Ｐ先詢問甲是否要選任

辯護人，甲表示不需要。詢問進行中，甲又表示要選

任辯護人，Ｐ告訴甲，等詢問結束後，會讓甲選任辯

護人，Ｐ即繼續詢問，甲也自白犯罪。詢問結束，甲

在筆錄上簽名，並要求影印一份筆錄給伊，Ｐ表示

甲無權要求影印筆錄，因而拒絕。案經檢察官提起

公訴，審判時，甲的辯護人Ｌ主張，警員Ｐ不讓被告

甲選任辯護人，顯有違法，警員Ｐ到庭證稱沒有不讓

甲選任辯護人。Ｌ要求勘驗警員Ｐ詢問錄音帶，經法

院當庭播放該卷錄音帶，發現該卷錄音帶內容完全空

白。審理終結，法院採認甲在警局所為之自白及其他

證據，判處甲罪刑。試問法院採認甲自白之程序合法

性。

解
ANSWER

警員P未讓甲選任辯護人之程序違法，分析如下：
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2規定：「本章之規定，於司法警
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，準用之。」並準用

刑事訴訟法法第95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：「得選任辯護

附錄二　107年精選考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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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」此乃保障人民受有公平審判的權利，刑事被告應

享有充分的防禦權，包含選任辯護人，以受公平審判的

保障。

本案中，警員P雖於事前有告知甲得選任辯護人，而甲於
當時表示不需要選任辯護人。但甲於訊問進行時，表示

選任辯護人之意思，此時，為保障被告甲受辯護人辯護

之權利，警員應該立即中斷訊問，並等待辯護人到達後

再繼續訊問程序。然本案警員P並未等待辯護人到達，而
繼續訊問程序，故此訊問程序違法。

又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：「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審判中
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之影本。」此規定僅限於

審判中，偵查中並無此權利，故警員P拒絕交付筆錄影本
之程序合法。

警員P訊問時未錄音之程序違法，分析如下：
因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2準用100條之1規定，訊問被告
，應全程連續錄音。故由條文可知，訊問被告時，應該

全程錄音。

然本案中，該錄音帶為空白，可見警員P並未錄音，故此
訊問程序違法。

甲所為之自白應無證據能力，分析如下：

由上述可知，警員P於訊問程序時，未讓甲選任辯護人，
而本案之情形，與訊問之初未告知被告選任辯護人更為

嚴重，屬明知且有意為之，應屬惡意。因此，依刑事訴

訟法第158條之2規定：「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
法警察詢問受拘提、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，違反

第九十五條第二款、第三款之規定者，準用前項規定。」

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，警員P所取得對被告甲不利之證據
，難謂有證據能力。


